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 3月 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在对有关情况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的相关意

见的基础上，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一、 关于《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就该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符

合公司实际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调动和发挥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促进公司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及持续稳健的发展，不存在可能损害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修订后的《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薪酬管理制度》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关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续期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就该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控股股东首开集团

向公司提供借款事宜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就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

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续期的议案》事前予以认可。 

二、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岩先

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赵龙节先生回避表决。非独立董事王立川先生、蒋

翔宇先生、李灝先生，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士、秦虹女士

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 

2、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获得充足资金以支持生产经营需要。

首开集团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拓宽了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为公司提供了资金

支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3、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关于公司为北京金旭开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尾款资产证券

化项目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就该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北京金旭开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旭

开泰”）拟以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 1104-611 项目销售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融资

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 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 19 亿元，

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高于 1亿元，由金旭开泰

进行认购。 

金旭开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旭开泰各方股东

按持股比例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

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金额为不超过 4.75亿元。 

我们认为：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 25%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

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关于公司发行供应链财产权信托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就该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通过保理公司受让上游供应商、施工方对下属公司（下称“债务人”）

的应收账款后，再将上述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底层基础资产转让予信托的方式，开



展信托产品发行工作。公司出具付款确认文件，承诺作为共同债务人与债务人共

同承担应收账款到期付款义务，具体以实际签订内容为准。 

公司发行供应链财产权信托业务目的是为了延长公司及下属公司对供应商

应付账款的付款期限，缓解公司及下属公司短期现金流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以债务加入的方式参与该

项业务，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孙茂竹、邱晓华、白涛、秦虹 

2022 年 3月 4日 

  


